泗水县卫生健康局2023年“双
随机、一公开”随机监督抽查计划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部署和要求，创新政府管理方式，规范卫生执法监督行为，营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 (国办发（2015) 58号）精神，国家卫生计生委（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下发了《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开展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卫办监督（2015) 52号（以下简称《通知》） , 在卫生监督领域开展随机监督抽查工作。现根据《关于印发2023年国家随机监督抽查计划的通知》国疾控综监督二函〔2023〕66号，制定泗水县卫生健康局2023年度随机监督抽查计划：
一、抽查对象及时限
抽查对象为辖区内在有效限期内的监管对象主体。本年度双随机抽查计划须于2023年11月30日前完成并报送。
二、监督抽查内容
（一）学校、公共场所、生活饮用水供水单位和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卫生管理情况；
（二）用人单位及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放射诊疗机构落实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情况；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依法执业情况；
（三）医疗卫生机构预防接种管理，重点检查新冠病毒疫苗的接收、储存、接种等情况。医疗卫生机构传染病疫情报告，重点检查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报告是否存在瞒报、缓报、谎报等情况。医疗卫生机构传染病疫情控制、消毒隔离措施落实、医疗废物管理、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等情况；
（四）消毒产品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生产经营情况；
（五）医疗机构（包括民营医疗机构）、采供血机构、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依法执业情况。持续巩固医疗美容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和打击整治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工作成果，进一步加大对开展医疗美容、辅助生殖、医学检验、健康体检等服务的医疗机构的抽查力度，依法依规严肃查处违法行为情况。
三、抽查实施
（一）抽查方式。按照“双随机”抽查工作要求，依据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平台开展抽查，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取检查人员。
（二）抽查公示。卫生健康综合执法大队负责组织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按照“谁检查、谁记录、谁负责、谁公开”的原则开展抽查工作，及时做好抽查结果记录，并在检查结束后20个工作日内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平台、政府门户网站“行政执法公示”栏向社会公布，确保随机抽查过程的公平、公正、公开和规范。
（三）抽查结果处理。对抽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格惩处，及时向社会公开处理信息，属于其他部门管辖的，及时移送相关部门查处。
监督电话：0537-4365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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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学校卫生
	监督检查对象
	范围和数量
	检查内容
	检测项目

	中小学校及高校
	辖区学校总数的20%
	1.学校落实教学和生活环境卫生要求情况，包括教室课桌椅配备（a）、教室采光和照明（b）、教室人均面积、教室和宿舍通风设施、教学楼厕所及洗手设施设置等情况
2.学校落实传染病和常见病防控要求情况，包括专人负责疫情报告、传染病防控“一案八制”（c）、晨检记录和因病缺勤病因追查与登记记录、复课证明查验、新生入学接种证查验登记、每年按规定实施学生健康体检等情况
3.学校落实饮用水卫生要求情况，包括使用自建设施集中式供水的学校落实水源卫生防护、配备使用水质消毒设施设备情况和使用二次供水的学校防止蓄水池周围污染和按规定开展蓄水池清洗消毒情况
4.学校纳入卫生监督协管服务情况
	1.教室采光、照明及教室人均面积
2.学校自建设施集中式供水和二次供水水质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和消毒剂余量

	中小学校
	2014年以来没有开展过学校卫生综合评价的全部学校（d）
	检查《学校卫生综合评价》（GB/T18205）所列学校传染病防控、常见病与多发病防治、生活饮用水、教室和生活环境、公共场所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管理等方面情况。
	----


    a.指每间教室至少设有2种不同高低型号的课桌椅，且每人一席。
b.教室采光和照明检查项目含窗地面积比、采光方向、防眩光措施、装设人工照明、黑板局部照明灯设置、课桌面照度及均匀度、黑板照度及均匀度，按照《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GB7793）的规定进行达标判定。
c.指《中小学校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管理规范》（GB28932）第4.8条规定的传染病预防控制应急预案和相关制度。
d.学校卫生综合评价工作的范围和数量不纳入双随机抽查机制，各地根据当地实际确定学校。



附表2 
公共场所卫生
	监督检查对象
	抽查范围和数量
	检查内容
	检测项目

	游泳场所
	辖区全部人工游泳场所（含学校内游泳场所）
	1.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
2.建立卫生管理档案情况
3.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情况
4.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况
5.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生检测情况
6.公示卫生许可证、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息情况
7.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情况
8.实施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情况
9.住宿场所按照《艾滋病防治条例》放置安全套或者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情况
10.生活美容场所违法开展医疗美容情况
	1.泳池水浑浊度、pH、游离性余氯、尿素、菌落总数、大肠菌群
2.浸脚池水游离性余氯

	住宿场所
	辖区总数10%
	
	1.棉织品外观、细菌总数、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pH
2.杯具外观、细菌总数、大肠菌群

	沐浴场所
	辖区总数5%
	
	1.棉织品外观、细菌总数、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pH
2.沐浴用水嗜肺军团菌、池水浊度

	美容美发场所
	辖区总数4%（a） 
	
	1.美容美发工具细菌总数、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
2.棉织品外观、细菌总数、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pH

	其他公共场所
	辖区营业面积2000m2以上商场（超市）60户，影剧院40户，游艺厅、歌舞厅、音乐厅共80户，候车（机、船）室共40户，数量不足的全部检查
	
	室内空气中CO2、甲醛、苯、甲苯、二甲苯（c）

	集中空调
	辖区已抽取公共场所中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30户，数量不足的全部检查
	1.建立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档案情况
2.开展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卫生学评价情况 （b） 
3.开展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情况
	1.风管内表面积尘量、细菌总数、真菌总数（d）
2.冷却水中嗜肺军团菌（e）


    a.美容美发场所按抽查任务的20%进行检测。
    b.使用单位需提供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报告复印件。
    c.只对6个月内进行过室内大面积装修的场所检测甲醛、苯、甲苯、二甲苯项目。
    d.使用无风管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该指标合理缺项。
    e.使用非开放式冷却塔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该指标合理缺项。
附表3
生活饮用水卫生
	监督检查对象（a）
	范围和数量
	检查内容
	检测项目

	城市集中式供水
	辖区城市城区和县城的全部水厂
	1.持有卫生许可证情况
2.水源卫生防护情况
3.供管水人员健康体检和培训情况
4.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批件情况
5.水质消毒情况
6.水质自检情况（e）
	出厂水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和消毒剂余量

	农村集中式供水（b）
	辖区农村全部设计日供水1000m3以上水厂
	
	

	小型集中式供水
	每个县、县级市辖区在用小型集中式供水的乡镇数的至少30%（c）
	1.饮用水卫生安全巡查服务开展情况
2.持有卫生许可证情况
3.处罚情况
	

	
	每个县、县级市辖区农村设计日供水100m3以上水厂数的30%（d）
	
	

	二次供水
	每个县（区）10个二次供水设施，不足10个的全部检查（d）
	1.供管水人员持健康体检和培训情况
2.设施防护及周围环境情况
3.储水设备定期清洗消毒情况
4.水质自检情况（e）
5.饮用水卫生安全巡查服务开展情况
	出水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和消毒剂余量


    a.不含学校内的自建设施集中式供水和二次供水。
    b.农村集中式供水为监督检查信息卡上标记类别为“乡镇”的集中式供水。
    c.不纳入双随机抽查。
    d.各地在综合卫生监督档案、饮用水卫生安全巡查档案或记录以及相关调查资料等信息的基础上自行制定清单并实施双随机抽查。
    e.水质自检包括委托检测。

附表4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
	监督检查对象
	范围和数量
	检查内容
	检测项目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
	辖区全部生产企业
	1.用水符合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情况
2.使用的洗涤剂、消毒剂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情况
3.消毒后的餐饮具进行逐批检验情况
4.建立并遵守餐饮具出厂检验记录制度情况
	----

	出厂餐饮具
	每个企业抽查1-2个批次出厂餐饮具
	1.出厂餐饮具随附消毒合格证明情况
2.出厂餐饮具按规定在独立包装上标注相关内容情况
	感官要求，游离性余氯、阴离子合成洗涤剂（a），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a. 仅适用于化学消毒法。使用其他消毒方式的，游离性余氯、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两项指标合理缺项。

附表5
传染病防治
	序号
	抽查对象
	抽查范围和数量
	可抽取
	信息化抽取规则 

	1
	二级以上
医院
	抽查辖区 30%的二级以上医院 

	是 

	1、专业类别为传染病中医疗卫生->医院，医疗机构等级三级和二级 2、 每区县抽取 30%

	2
	一级医院
	抽查辖区 10%的一级医院
	是 

	1、专业类别为传染病中医疗卫生->医院，医疗机构等级一级 
2、 每区县抽取 10% 

	3
	其他医疗机构

	抽查辖区 5%的其他医疗机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站）、诊所、乡镇卫生院等）抽查辖区内2%的基层医疗机构（村卫生室）
	是
	1、按医疗卫生抽取规则 2-5 匹配抽取

	4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抽查辖区 20%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是 
	1、专业类别为传染病中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2、每区县抽取20% 

	5
	采供血机构 
	抽查辖区 40%的采供血机构 
	是
	1、专业类别为传染病中采供血机构 2、每区县抽取40%



附表6
医疗卫生
	序号
	抽查对象
	抽查范围和数量
	可抽取
	信息化抽取规则

	1
	医院（含中医院）
	12%
	是 
	1、专业类别为医院 2、每区县抽取 12% 

	2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5%
	是
	1、 专业类别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2、每区县抽取 5% 

	3
	卫生院
	10%
	是
	1、 专业类别为卫生院 2、每区县抽取 10% 

	4
	村卫生室（所）
	2%
	是
	1、 专业类别为村卫生室 2、每区县抽取 2%

	5
	其他医疗机构 

	5% 

	是
	1、专业类别在疗养院、门诊部、诊所（学校医务室）、急救中心
（站）、临床检验  中心、专科疾病防治机构、护理院（站）、医
学检验实验室、病理诊断中心、医学影像诊断中心、血液透析中心、安宁疗护中心、消毒供应中心、其他中心； 2、每区县抽取 5%






附表7
放射诊疗、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机构和放射技术服务机构

	序号
	监督检查对象
	抽检 比例
	检查内容
	备注

	1
	放射诊疗机构
（含中医医疗机构）
	20%
	1.建设项目管理情况；2.放射诊疗场所管理及其防护措施情况；3.放射诊疗设备管理情况；4.放射工作人员管理情况；5.开展放射诊疗人员条件管理情况；6.对患者、受检者及其他非放射工作人员的保护情况；7.放射事件预防处置情况；8.职业病人管理情况；9.档案管理与体系建设情况；10.核医学诊疗管理情况；11.放射性同位素管理情况；12.放射治疗管理情况。
	

	2
	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病诊断机构
	各20%
	1.职业病诊断机构是否在批准的资质范围内开展工作；2.出具的报告是否符合相关要求；3.技术人员是否满足工作要求；4.仪器设备场所是否满足工作要求；5.质量控制、程序是否符合相关要求；6.档案管理是否符合相关要求；7.管理制度是否符合相关要求；8.劳动者保护是否符合相关要求；9.职业健康检查结果、职业禁忌、疑似职业病、职业病的告知、通知、报告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3
	放射技术服务机构
	100%
	1.放射技术服务机构是否持有效资质（批准）证书；2.是否在批准的资质范围内开展工作；3.出具的报告是否符合相关要求；4.人员、仪器设备、场所是否满足工作要求；5.是否存在出具虚假文件情况。
	


附表8              
母婴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
	序号
	监督检查对象
	抽检比例
	检查内容
	备注

	1
	妇幼保健院
	
50%
	1.机构及人员资质情况。开展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的机构执业资质和人员执业资格情况；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执业资质和人员执业资格情况；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等服务的机构执业资质情况；开展人类精子库的机构执业资质情况；
2.法律法规执行情况。机构是否按照批准的业务范围和服务项目执业；人员是否按照批准的服务项目执业；机构是否符合开展技术服务设置标准；开展终止中期以上妊娠手术是否进行查验登记；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是否查验身份证、结婚证；相关技术服务是否遵守知情同意的原则；出具医学证明文件和诊断报告是否符合相关规定；病历、记录、档案等医疗文书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是否设置禁止“两非”的警示标志；是否依法发布母婴保健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广告；开展产前诊断、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等服务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3. 制度建立情况。是否建立禁止胎儿性别鉴定的管理制度情况；是否建立终止中期以上妊娠查验登记制度情况；建立健全技术档案管理、转诊、追踪观察制度情况；是否建立孕产妇死亡、婴儿死亡以及新生儿出生缺陷报告制度情况；是否建立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制度情况；是否具有保证技术服务安全和服务质量的其他管理制度情况。
	

根据各机构业务开展情况，检查内容可合理缺项。

	2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
	50%
	
	

	3
	其他医疗、保健机构
	50%
	
	





